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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1950 年《婚姻法》颁

布之前，旧中国的女性在经历着

什么？

薛宁兰举了个例——此前，

包办婚姻的比例高达 90%。据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和最高人民

法院报告，由于包办买卖婚姻所

酿成的犯罪行为，包括虐杀、自

杀、伤害、毒害、因奸谋害等层

出不穷。1950 年 8 月刊载于《中

央政法公报》上的《从离婚案件

中看婚姻问题》记载，“仅 1949

年 7 月至 9 月两个月期间，山西

晋南、洪洞、赵城等 16 个县就

有因男人或翁婆虐待而被迫害的

妇女 25 人。河北石家庄专区各

县自 1949 年下半年至 1950 年 2

月底，因不合理的婚姻而发生的

命案 21 起，死伤 22 人。”

可以说，《婚姻法》出台的背

后，是女性在封建婚姻制度中触

目惊心的累累伤痕。

1948 年 9 月，作为迎接新的

人民政权工作的一部分，中共中

央在西柏坡召开了解放区妇女工

作会议，将起草婚姻法提高到

新中国制度建设的高度，并将这

项工作交给了中央妇女委员会。

薛宁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当时，中央妇女委员会成

立以邓颖超为组长的起草小组，

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

罗琼等人参加，具体执笔的是毕

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的王汝琪。

“中央妇委会以 1931 年中央

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

例》和各根据地婚姻条例为重要

参 考，历经 41 次修改 后，1948

年冬，终于在东柏坡村的几间土

屋里、简陋的土炕上拟出《婚姻

法》草稿。”薛宁兰说，毛泽东

主席在提起《婚姻法》时，曾经

说“《婚姻法》是有关一切男女

利害的、其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

国家法律”，由此可见它适用的

广泛性和重要性。

1950 年 4 月 13 日，《 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在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讨论

通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行的

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

这部《婚姻法》享有很高的国际

声誉，曾被外国学者赞誉为新中

国“恢复女性人权的宣言”。它改

变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轨迹，乃

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思维与观念。

像《婚姻法》一样爱你：用70年维护男女平等
对女性而言，婚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忠诚、责任，还是爱？
其实，在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之前，旧中国女性的婚姻可谓伤痕累累；即使时代向前，人们在

探索通向幸福婚姻道路的道路上，始终没有离开过一个关键词——平等。
今年 6 月底，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进行分组审议，

这部“关乎每个人和每一家庭”的法律，引起了各界热议。
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一向都是社会高度关切的热点，正在编纂中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更是牵动着

各方神经。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性别与法律中心主任的薛宁兰，是民法典编撰婚姻家庭
编专家建议稿立法起草小组成员，一直从事婚姻家庭法、性别与法律问题研究的研究。在她看来，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迎来编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6 月 25 日，应邀参加湖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换届大会的薛宁兰教授接受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的专访，畅谈我国婚姻立法的男女平等之路。

文：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小兵（除资料图外）

《婚姻法》不是离婚 指南，

但“离婚制度”确实是婚姻立

法 70 年来绕不开的一个焦点，

而且从不缺少争议。

1980 年，五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通过了新《婚姻法》。最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部新的《婚

姻法》中，离婚条件中明确写了

一条：如果夫妻感情破裂，调

解无效，准予离婚。

薛宁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当年的“遇罗锦离婚案”

“1950 年《婚姻法》的条文

并不多， 共 8 章 27 条。” 薛宁

兰说，它以解放妇女为根本宗

旨，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反对封

建婚姻，提倡新式婚姻，“因此

它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废除封

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

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

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

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而

这四大基本原则也一直沿用至

今，成为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

基本旋律。

薛宁兰表 示，这一条款把

新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特

征——男女权利平等给确定了

下来，“它的目的，在于通过立

法消除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无

权状态，以赋权性规定实现男

女形式上的平等”。

1950 年《婚姻法》也强调

了性别差异的立法理念，“其中

有三分之二的条款偏向于保护

受尽封建父权、夫权压迫的已

婚妇女，尤其 在夫妻财产制、

离婚财产分割、离婚后的子女

抚养等方面， 突出体现了对当

时处于弱势地位妇女的权益保

护。” 薛宁兰说。

薛宁兰举 例，1950 年《 婚

姻法》第七章第二十三条规定：

离婚时，除女方婚前财产归女

方所有外，其他家庭财产如何

处理，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根据家庭财产具体

向包办婚姻说不
1950 年《婚姻法》的颁行，为饱受封建婚姻制度摧残的广大

妇女提供了法律武器，是新社会建立平等、文明、和谐家庭的法

律保障。“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它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女性

在家庭乃至社会中具有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从此以后，买卖

妇女、包办婚姻、招童养媳、纳妾多妻等丑陋现象为法律所不容。”

薛宁兰表示。

“土炕上”拟出《婚姻法》 1950 年《婚姻法》  提倡新式婚姻，女人有权“休夫”

当代中国第一次离婚潮
1950 年《婚姻法》颁布后，特别是 1953 年贯彻《婚姻法》

运动月后，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离婚高潮。据统计，1951年到

1956 年期间，全国约有 600万对夫妇离婚。更多的“父母之

命”于《婚姻法》颁布后宣告作废，当代中国的第一次离婚

热潮也随之达到顶峰。很多中国人正是在此时第一次意识到，

原来女人是有权“休夫”的。

1980 年《婚姻法》    法定离婚标准大讨论，“感情破裂”被认可

就是 1980 年《婚姻法》颁布实

施后，一个绕不开的“大案要

案”。遇罗锦离婚案的判决和

1980 年《婚姻法》规定的离婚

条件“感情破裂”，如一石激起

千层浪，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

针锋相对的论战。

当年，遇罗锦被下放到农

场 劳 动 教 养。 迫 于 生 活， 她

先和黑龙江一个农民结婚，4

年 后 离 婚， 回 到 北 京 谋 生。

之 后， 她 又 和 北 京 某 厂 工 人

蔡钟培结婚。

1979 年 5 月， 遇罗锦 获得

平反，她也在 这 时要求离婚。

1980 年 5 月，遇罗锦向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理

由是她和丈夫之间没有爱情。

“我们的物质生活一直 是不错

的，但我们唯独缺乏精神生活。

我和他什么都谈不了，在他面前

只能做个哑巴。”

（下转 07 版）

Tips
：

1953 年 3 月，天津人民电台召开了贯彻《婚姻法》广播大会。（资料图片）

人们通过黑板报等形式，宣传 1950 年《婚姻法》。（资料图片）

扫一扫，分享观点

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

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判决。“‘女

方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外，其

他家庭财产如何处理，由双方

协议’，也就是说，男方的婚前

财产属于夫妻共有。”

“经过 1953 年全国贯彻婚

姻法运动月，妇女地位通过一

种强制化的方式得以提高。这

在新中国婚姻立法的性别主流

化 进 程 中 迈 出 了 坚 实 的 第 一

步。”薛宁兰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我国婚姻家庭制度

顺利实现从民主主义性质到社

会主义性质的转变，社会主义

婚姻家庭制度初步建立。

Tips
：

薛宁兰讲述新中国婚姻立法之路


